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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落實國歌法 各部門全配合
劉江華：研增推廣教育 強調尊重國家民族屬應有之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特區政府將會展開本地立法程序。對於有個別觀眾在球賽中噓國歌，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日表

示，立法後各政府部門都會配合，包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內的部門會執法，又強調國歌的推廣和

教育十分重要，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港協暨奧委員會會長霍

震霆強調，國歌法已納入基本法附件三，而香港是法治之地，加上體育精神最重要是尊重，呼籲市

民及球迷依法尊重國歌。

劉江華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特區
政府已表明會就國歌法進行本地

立法，也會聽取意見，相信立法後各
個部門都會全面配合，包括康文署等
其他部門都會執法，但要待立法後才
訂出詳情。
他又指，除了立法外，也需要在教
育層面推廣國歌，「過往公民教育委
員會在這方面不遺餘力，譬如我們在
電視台每個新聞時段之前都播放國
歌，這都是公民教育委員會的推廣。
將來怎樣做推動的工作，我們都願意
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務求令國歌法能
夠完善和有效地在香港推行。」他希
望委員會研究如何加強推廣工作。
劉江華強調，國歌法在香港實施，
目標是希望港人能夠尊重國歌、國家
及民族，「我相信這是應有之義。」

馬逢國：條文宜清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體育、演藝、

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馬逢國也
指，尊重國歌是國際禮儀，國歌是國
家象徵，若對自己國家有認同感及認
知，應當給予適當尊重，這是公民義
務及責任。
他又認為，政府應以務實的態度就

國歌法進行本地立法，制定條文時盡
量清晰，令執法人員有標準可以依
從，市民也知道如何守法，以免不知
不覺間觸犯法律。他指，最簡單避免
誤墮法網的方法，是當聽到國歌時給
予起碼的尊重，例如肅立及安靜，如
有被人解讀為不尊重的任何行為，都
可能導致有後果。

霍震霆籲球迷尊重國歌
身兼香港足總會長的霍震霆，亦呼
籲球迷在港隊的賽事中尊重國歌。他
強調，在球賽開場前播放國歌是世界
慣例，代表國家尊嚴，在場人士均應
嚴肅對待，而尊重是體育界的重要元

素，希望香港與全世界一樣，又指國
歌法剛納入基本法附件三，而香港是
法治之地，希望市民可以尊重法治。

貝鈞奇：攝錄噓國歌行為
足總副主席貝鈞奇期望盡快完成本地

立法，讓足總有法可依，但當本地立法未
完成前，將在港隊賽事加強保安和場地管
理人手，勸喻球迷不要噓國歌。
他又指，在本地立法後，足總職員會

以拍照、錄影等記錄噓國歌行為，並報警
處理，更考慮以黑名單形式，拒絕噓國歌
的鬧事球迷日後入場觀賽。
香港足球代表隊於上月主場迎戰馬

來西亞時，有個別觀眾在奏國歌時發
出噓聲，甚至作出不文手勢，事後亞
洲足協對香港足總發出嚴厲警告，表
明再犯可能會作更嚴重處分。
港隊本月將再有兩場主場賽事，周

四與巴林進行國際友誼賽，下周二的
亞洲盃外圍賽會對黎巴嫩。

香 港 文
匯報訊（記
者 鄭 治
祖）國歌法
尚未進入本
地立法程
序，反對派
已危言聳
聽，幻想多

種市民會「中招」的情景。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昨
日認為，尊重國家、國歌是簡單的
事，毋須將之複雜化，也不要想得太
極端。
羅范椒芬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

示，特區政府就國歌法進行本地立
法，原意是帶出尊重國家及國歌的重
要性，是很簡單的事，毋須將簡單問
題複雜化，「對於任何一個國民，尊
重自己國家，在唱國歌或播國歌時有
一種尊重，全球都有，是人人都必須
有的基本行為和尊重，不要想得太極
端。」
她指不同國家都有相關規定，例如

美國早前有美式足球員於奏國歌時單
膝跪地，就被總統特朗普及球會譴
責。她又說：「如果去了外國，人家

播國歌時，你一樣要尊重；你去奧運，當人
家贏了，奏國歌時你都要尊重。」
對於立法後市民如何遵守，羅范椒芬認為

法律不可能包含所有情景、寫得那麼細緻，
「大家最主要是從心出發，要尊重」，市民
在不同場合應懂得如何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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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國歌法要在香港正
式實施，需要進行
本地立法，而反對
派 將 此 「 妖 魔
化」，聲言會收緊
港人自由。港台節
目《城市論壇》昨
日討論國歌法，城

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梁美芬認為，國歌法主要是為了教育，
並非要處罰任何人，相信本地立法的內容
將不會設立任何追溯期。

特區政府即將就國歌法進行本地立法工
作。梁美芬在城論上表示，相信特區政府
在制訂相關條文時，應明確定義何謂「在
場」、「莊重」等字眼。她又舉例，對國
歌的尊重，有如學生早上遇到老師時，需
要向老師打招呼「早晨！」但反對派卻把
國歌法本地立法「妖魔化」。

「制訂法例因有吳文遠呢種人」
同場的民主黨議員許智峯插嘴聲稱「咁

唔講早晨係咪要坐監？」又指國歌法只為
製造恐懼云云。社民連主席吳文遠發言時
亦稱，外國的國歌法只訂明播放國歌時的
禮儀，而非直接訂明不能歪曲、貶損，揚

言不應該設立國歌法云云。
梁美芬即時批駁，點名指：「喺香港點

解要討論制訂國歌法，就係因為有吳文遠
呢種人喺度，連尊重自己國歌、尊重自己
國家民族都覺得唔應該！」她又指：「拜
託嗰啲公開噓國歌嘅人，就係香港有啲咁
奇特嘅人，連自己國歌喺自己場合都要
噓。搞到𠵱 家咁多麻煩事！」
她強調，國家經歷過多年的苦難，走到現
在才較相對的和平日子，奏唱國歌時，「其
實大家情感出咗嚟，如果你無呢個情感唔緊
要，你都唔要去侮辱人哋，你係侮辱全中國
人民，要學識基本人格同尊重。」
吳文遠狡辯指，假如觀眾席上逾萬人「噓

國歌」，執法人員或會選擇性執法？他還揚
言，國旗法、國歌法根本要廢除，訂立國歌
法就是要製造恐懼，「用權威、刑罰阻嚇你
哋，立法後就更恐怖。」許智峯亦附和，聲
稱除非執法人員使用錄影機，否則根本不能
執法，「唔係要執行，而係要令人驚。」
梁美芬隨即斥責兩人，並強調國歌法不

是為了罰，是為了教育。至於國歌法是否
有追溯力的問題，她就認為，內地及本港
的立法都不會提追溯力。
出席同一場合的民政事務局前局長、國

際專業管理學會會長藍鴻震亦認為，無論
任何國家的國歌都應尊重，又指刑事法例
一般不會有追溯力。

■梁美芬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
大常委會日前表決通過將國歌法納入港澳
基本法附件三，新華社為此發表時評，強
調這是維護國家尊嚴、增強港澳居民國家
意識的必要之舉，又指要對倒插國旗和噓
國歌等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行為懲
處、遏止，港澳特區政府應及時完成、完
善本地立法，明確侮辱國歌必須承擔的法
律責任和相應處罰，劃出清晰的法治「高
壓線」。

時評指出，國歌與國旗、國徽一樣，是
國家象徵和標誌，維護國歌尊嚴就是維護
國家、民族和全體國人的尊嚴，是所有公
民應盡的義務，作為中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港澳特區有責任遵循作為重要全國性
法律的國歌法，毫不含糊地捍衛國家尊
嚴，「在兩部基本法附件三中增列國歌
法，體現了『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
提和基礎，是具有原則性意義的必然要求
和必要之舉。」

時評認為，將國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
件三，具有突出的迫切性與現實重要性：
「近些年，香港發生了一些不尊重國旗、
國歌的惡劣事件，諸如立法會議員在議事
廳內倒插國旗和足球賽觀眾席上多次出現
的噓國歌等醜劇，引起包括香港同胞在內
的全體國人的極大憤慨。對公然侮辱國
家、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和社會價
值底線的行為，必須依法加以懲處、予以
遏止。」

樹立使用規範 加強社會宣導
評論又呼籲，香港特區應及時完成相應

本地立法，澳門特區應及時完善相應本地
立法，全面落實國歌法各項規定，確保國
歌法在特區得到切實執行，一方面明確侮
辱國歌的行為必須承擔的法律責任和相應
處罰，劃出清晰的法治「高壓線」，同時
要樹立特區奏唱、播放和使用國歌的規
範，並着力加強社會宣導，使港澳各界尤
其青少年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內涵、遵
守國歌奏唱禮儀，進一步增強國家認同觀
和民族歸屬感。

新華社時評：須劃出清晰法治「高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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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料立法不設追溯期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將國歌法列入港澳
特區基本法附件三的決定，使國歌法成為港澳
特區必須遵守的全國性法律，這是維護國家尊
嚴、增強國家意識的必要之舉。特區政府應盡
快展開本地立法程序，通過完善相應法規，全
面落實國歌法各項規定，確保國歌法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得到切實執行。同時，政府也應加強
對國歌及國歌法的推廣教育，使社會各界尤其
是青少年通過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內涵，遵
守國歌奏唱禮儀，進一步增強國家認同和民族
歸屬感。

國歌同國旗、國徽一樣，是憲法規定的國家
象徵。維護國歌尊嚴，就是維護國家、民族和
全體國人的尊嚴，是所有公民應盡的義務，也
是全世界所有國家都遵循的原則。港澳特區作
為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國歌法列入港澳特
區基本法附件三，成為在港澳實行的全國性法
律，這是關係到「一國」原則能否落實的大
事，也是確保「兩制」不走樣的必要之舉。香
港社會各界普遍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上述決
定，認同國歌體現的是國家的尊嚴，蘊含的是
國家的歷史、文化與價值觀，反映出中華民族
的奮鬥精神，必須得到尊重。對於違犯國歌法
的行為，既要進行譴責，更要有相應的法規予
以懲處。特區政府需要盡快展開國歌法的本地
立法程序，根據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完成相
關的立法，使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得以落

實，國歌法在香港得以執行。
對於國歌法的本地立法，一些反對派人士故

意拋出所謂執法難、市民容易誤墮法網、創作
空間將受到限制等等似是而非的種種說法，其
目的無非就是要製造恐慌氣氛，煽動起少數人
的抵觸情緒，拖延本地立法的進程。對此，特
區政府有關方面作出澄清，強調進行本地立法
的目的，是為了落實國歌法，從法律上維護國
歌的尊嚴。而在開展本地立法時，也將進行公
眾諮詢，聽取各方面意見，呼籲大眾不要將簡
單問題複雜化，相信政府會區別實際情況而採
取恰當的做法。法律所要針對的是那些有意去
觸犯國歌法及挑戰國家尊嚴、衝擊法律底線的
行為。如果不屬於上述情況，政府不會隨意去
檢控。

廣大社會人士同時呼籲，特區政府應充分
利用這一契機，在進行本地立法的過程中，
尤其是公眾諮詢階段，可採取多種多樣、靈
活生動的方式，開展對國歌以及國歌法的推
廣教育。尤其是要結合國歌的具體內容，向
社會大眾，尤其是青少年介紹國歌的歷史背
景、豐富內涵以及所代表的中華民族奮鬥精
神，讓大眾重溫歷史，增加對中華民族悠久
文化的認識，強化民族凝聚和國家認同，從
而真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祖國人民一
起，攜手共同進行偉大奮鬥，共擔歷史責
任，共享偉大榮光。

國歌法本地立法需加快 增國家民族意識尤重要
積金局正在研究是否容許市民動用強積金作首次

置業用途。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昨日指
出，預計明年第二季前向政府提交報告，暫時未有
任何時間表。強積金的本意是保障市民的退休生
活，容許提取作置業涉及的問題複雜，或有違初
衷， 加之現時樓價高企，動用強積金買樓作用有
限，但風險甚大，恐會給樓市火上加油的效果。政
府協助市民置業，回應市民訴求，可以理解，但在
動用強積金置業的議題上，當局須慎重考慮，廣泛
聽取社會各種意見，充分評估箇中風險，以免好心
做壞事。

研究容許動用強積金作首置用途的議題一經提
出，坊間輿論多認為在做法上和時機上均值得商
榷，建議政府應三思而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
亦強調對此會「好慎重考慮」。

最為公眾關注的是，容許強積金作首置買樓，有
違強積金作為退休儲備的目的。本港絕大部分打工
仔都沒有其他退休保障，強積金最重要的作用，就
是應付市民退休生活的需要，這是強積金制度設立
的本意，不能為幫助置業而輕易改變。樓宇價格可
升可跌且波幅很大，一旦市民提取強積金「上車」
之後遇上樓價下跌，很容易面對失去退休保障和物
業價值下跌的雙輸困局，這種風險不可低估。

另一方面，本港強積金戶口平均結餘只是大約
18萬元，但現時樓市熾熱，一個私樓「上車盤」
動輒五六百萬元，首期動輒逾200萬元，究竟容
許提取多少比例強積金為宜呢？若全數提取等於

將退休積蓄清零，明顯不可行；若提取一半，則
只有十萬八萬元，連支付印花稅、律師費和代理
佣金都未必夠，對幫助首置人士上車杯水車薪。
亦有意見認為，可以容許提取強積金買綠置居、
居屋等資助房屋，但此類房屋本來已容許承造9成
或更高的按揭，以首個綠置居項目景泰苑為例，
最高可造9成5按揭，最少5萬元就可以做業主，
亦無須動用強積金。

本港樓市正處於歷史高位，當局過去接連推出辣
招，都是為了調控樓價。如果當下容許提取強積金
置業，很容易被市場解讀為向樓市「泵水」的信
號，與調控樓價的目標背道而馳，樓價更加飆升，
普羅市民更加置業無望，允許以強積金置業豈不是
等同谷熱樓價，當局是想幫市民，還是幫發展商？
不怕受到向發展商輸送利益的指控？當局要考慮清
楚。

誠然，新加坡的中央強積金制度，的確容許提取
部分以購置組屋，相關政策亦行之有效。但新加坡
的僱員和僱主供款比例分別高達薪金的 20%和
17%，分設醫療戶口、特別戶口和普通戶口，其用
途本來就比香港廣泛。以香港當前僱員和僱主合共
月薪10%的供款比例，保障退休生活尚嫌不足，實
不能照搬新加坡的一套。

置業固然是廣大市民的願望，但保障安享晚年的
訴求亦不容忽視。對於以強積金置業的建議，當局
必須全面周詳考慮，聽取社會各界的疑慮和擔憂，
切勿輕率決定。

動用強積金置業須三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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